




(2) 入围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情况
第 ：包段：
本 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， 总分为1 00分。 合格供应商的评标得分为各项目汇总得分 (分数保留两位

小数，四含五入) , 入围候选资格按综合评标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， 得分相同的， 按综合实力和技术指

标优劣顺序排列， 选取入围候选人数量5家。 有效投标人少于5名且大于等于3名时全部入围 。
第二包段：

入围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情况：

候选人名称 响应情况

开封市兵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响应

河 南百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响应

开封智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响应

1、 否决投标情况及原因：
第二包段：

开封林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：投标函中的投标报价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，符合性检查不合格. 按无效
投标处理。

5、所有投标人总得分情况：

单位全称序号 总得分

开封市兵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1 80.79

2 河南百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79

开封智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3 78

五、 招标文件规定公示的其他内容

无

六、 公示时间

七、发布媒

2025年1 月 15日至2025年 1 月 15日。
介

本次公示在 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 《河南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 《开封市公共资源交
易信息网》 上发布。

八、 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若供应商对上述结果有质疑，可在公示发布之日起三日 内以线上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，逾 期将不再

受理，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质疑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，若质疑人对质疑处理意见有异议或者采购人

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 出答复的，质疑人可在规定时间内以线上形式 向该项目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 (开

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重要文件栏中有政府采购项目质疑、 投诉文本格式及要求)
九、 联系方式




